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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七条 归侨、侨眷有权依法申请成立

社会团体，进行适合归侨、侨眷需要的合法

的社会活动。 归侨、侨眷依法成立的社会

团体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

地方归国华侨联合会代表归侨、侨眷的利

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国家对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

等企业给予扶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占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合法

权益。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业所在

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合理设置学校和医

疗保健机构，国家在人员、设备、经费等方

面给予扶助。

第十条 国家依法维护归侨、侨眷职工

的社会保障权益。用人单位及归侨、侨眷职

工应当依法参加当地的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

对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或者生

活确有困难的归侨、侨眷，当地人民政府应

当给予救济。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归侨、侨眷

依法投资兴办产业，特别是兴办高新技术

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二条 归侨、侨眷在国内兴办公益

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归侨、侨眷境外亲友捐赠的物资用于

国内公益事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减征或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

税。

第十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归侨、侨眷在

国内私有房屋的所有权。

依法征用、拆迁归侨、侨眷私有房屋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归侨、

侨眷就业给予照顾，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

务。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

女升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第十五条 国家保护归侨、侨眷的侨汇

收入。

第十六条 归侨、侨眷有权接受境外亲

友的遗赠或者赠与。

归侨、侨眷继承境外遗产的权益受法

律保护。归侨、侨眷有权处分其在境外的财

产。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扩

建、异地重建的，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新

建、改建建筑物的，应当依法办理规划、建

设、消防、环保、文物等相关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建立健全与其规模相适应的人员、财

务、资产、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

防疫等管理制度，维护宗教活动场所正常秩

序和安全。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建筑中

属于文物保护单位、重点宗教场所以及具有

历史文化、地域特色保护价值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依法划定保护范

围和周边建设控制地带。

在保护范围和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

各项建设活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场所

内常住和暂住人员的管理，将常住人员报所

在地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内常住或者暂住的人员，

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到所在地公安

机关办理户口登记或者居住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当由宗教团

体按照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办法认定，并

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经认定和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由认定

的宗教团体颁发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后，方可

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

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事相关活

动。

第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按照主要教

职任职备案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备案手续的主要

教职擅自离开宗教活动场所超过六个月的，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及时

调整主要教职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跨设区的市担

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由拟任用

地的宗教活动场所征得场所所在地的宗教

团体同意后，经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报

设区的市宗教事务部门，设区的市宗教事务

部门征求该宗教教职人员所在地设区的市

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后，予以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担

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由拟任用

地的宗教活动场所征得该场所所在地的宗

教团体同意后，报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

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逐级报省宗教事务

部门，省宗教事务部门征求该宗教教职人员

所在地省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后，予以备案。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问 42院李大爷该如何举报钥
答 42：可以通过以下 3 种方式举报：（1）

电话，拨打国家医疗保障局打击欺诈骗取医

保 基 金 专 项 行 动 举 报 投 诉 电 话

（010-89061396、010-89061397）或各地举报

投诉电话；（2）微信，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

众号“微官网”菜单下的“打击骗保”栏目进

行举报；（3）写信，将举报信及相关书面资料

邮寄至国家医疗保障局或各地医保局。

问 43院 李大爷举报了该医院袁 经过查

实袁该医院确实存在欺诈骗保行为遥 李大爷

能获得什么奖励钥
答 43：2018 年 12 月，国家医保局与财

政部联合宣布，建立欺诈骗保举报奖励制

度，提供欺诈骗保线索者最高奖励 10 万元。

各省（区、市）也相应建立了本地区的举报奖

励细则，对经查实的举报线索，按照涉案金

额给予举报人一定比例的奖励金。

李大爷举报的线索经过当地医保部门

查实，该医院欺诈骗保的涉案金额达 500 万

元。当地医保部门奖励了李大爷 10 万元。

问 44院 小王把自己的社保卡借给了自

己同事小郑袁小郑拿小王的社保卡去医院看

病袁这样可以吗钥
答 44：不可以。社保卡只能本人就医使

用。拿别人的社保卡去就医是欺诈骗保行

为。一经发现，医保部门可按当地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一般来说，将追回医保基金，并将

参保人纳入失信人员黑名单，影响参保人下

一步享受医保待遇，情节严重的还将移交司

法部门。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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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四章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设立国家统计局,

依法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统计工作。

国家统计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的派出

调查机构, 承担国家统计局布置的统计调

查等任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

计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设置统计工作岗位,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计人员,依法管理、开

展统计工作,实施统计调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立统计机构,

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统计人员, 并指定

统计负责人,依法组织、管理本部门职责范

围内的统计工作,实施统计调查,在统计业

务上受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

第二十九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应当

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

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

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

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

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

负责。

第三十条 统计人员进行统计调查时,

有权就与统计有关的问题询问有关人员,要

求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资料并改正不真

实、不准确的资料。

统计人员进行统计调查时,应当出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颁

发的工作证件;未出示的,统计调查对象有

权拒绝调查。

第三十一条 国家实行统计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考试、评聘制度,提高统计人员的

专业素质,保障统计队伍的稳定性。

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

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

道德教育。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监察机关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执行本法的情况,实施

监督。

第三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

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

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

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

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

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

处。

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

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应当积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

处统计违法行为,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移送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

绛县统计局 宣




